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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历经7年的国家司法考试检验，汇集和分析了众多考生的经验与教训，更符合司法考试的
考查规律，减轻了考生复习法条的压力，形成独辟捷径且成效显著的“飞跃版”司法考试法规复习方
法。
2010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便携本）共三卷，秉承我社多年编纂国家司法考试法规的专业水准
，按照试卷分类，方便携带，内容全面，并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关键标注简化记忆　　标注
法条中的关键词，简化考生对复杂法条的繁琐记忆，帮助考生迅速把握法规的脉络，在有限的时间内
提高复习效率。
　　二、考频提示考点对照　　基于对司法考试法条考查频率的归纳总结和对2010年司法考试趋势的
预测，在法条前统一用★作标注，同时，以【考点对照】方式标示出重难点法条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帮助考生有选择地掌握重难点法条和高频考点。
　　三、关联索引对比注释　　本书在法条下标注了【相关法条】，并对容易混淆和不易记忆的法条
，以【难点注释】、【对比记忆】等方式讲解说明，有效帮助考生全面掌握司考考点。
　　四、真题演练出题点自测　　为直观反映司法考试对法条考查的出题形式，本书特别针对部分法
条增加【真题演练】和【出题点自测】，使考生学练结合。
　　五、全面准确增值服务　　本书全面准确收录了目前复习司法考试第三卷所需的法律法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

书籍目录

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8月27日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1988年4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3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
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8月21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2009年5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2009年5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1999年12月t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9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0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7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2001年10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年8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年12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02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1年6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10月27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2002年8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10月12日）⋯⋯商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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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条 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供该人民法院辖区有可
供执行财产的证明材料。
第二条 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已经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
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应当撤销案件；已经采取执行措施的，应当将控制
的财产交先立案的执行法院处理。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
出。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
异议成立的，应当撤销执行案件，并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
定驳回。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管辖权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四条 对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向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的财产交执行法院处理。
第五条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零二条 的规定提出异议。
执行法院审查处理执行异议，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
第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 规定申请复议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第七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书面材料，可以通过执行法院转交，也可以直接向执行法院的
上一级人民法院提交。
执行法院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将复议所需的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
院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通知执行法院在五日内报送复议所需的案卷材料。
第八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第九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 规定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
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十条 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
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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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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